实习单位鉴定表
           同学（学号               ）于        年        月至        年       月在我单位                                （单位名称）进行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其在实践期间表现评定如下：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分（5分制）

	
	
	5
	4
	3
	2
	1

	1
	实习期间总体出勤情况
	
	
	
	
	

	2
	工作日按时上下班
	
	
	
	
	

	3
	向其他工程师学习的态度
	
	
	
	
	

	4
	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5
	工作中与他人的沟通能力
	
	
	
	
	

	6
	完成的工作量与工作能力
	
	
	
	
	

	7
	完成工作的独立性
	
	
	
	
	

	8
	完成工作的技术难度
	
	
	
	
	

	9
	参加专业培训情况
	
	
	
	
	

	10
	工地现场见习情况
	
	
	
	
	

	11
	与业主沟通交流的情况与表现
	
	
	
	
	

	12
	对待事务性工作的态度
	
	
	
	
	

	13
	计算机软件操作能力
	
	
	
	
	

	14
	对国家标准及规范的掌握
	
	
	
	
	

	15
	对参与项目的贡献（有否出色表现）
	
	
	
	
	

	
	
	
	
	
	
	

	
	
	
	
	
	
	


此表请设计机构项目负责人或指导教师就学生在实习单位的表现按下表所示内容评定成绩，并签字盖章用普通信封封口后交予学生带回学校或直接邮寄学校（地址：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办公室  魏崴或贺永老师收，邮编：200092），指导教师也可补充其他标准并分列打分，谢谢您的支持。
设计机构：                                 

设计机构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